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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廉價航空訂票模式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44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7-222） 

邱委員就廉價航空訂票模式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單位）查復如下： 

一、低成本航空公司提供較傳統航空公司便宜之機票，惟限制亦較多。為避免消費者因認知落差而

衍生消費爭議，行政院消保處已於民國 101 年間請交通部民航局督導業者強化各項服務之內

容及其限制之資訊揭露，俾供消費者購票前之參考。近日媒體報導部分低成本航空業者禁止

乘客攜帶外食及訂票網頁預設勾選附加服務，影響消費者權益。該處已於本（103）年 10 月

15 日邀集學者專家、交通部及業者開會，並獲下列共識： 

(一)禁帶外食部分，原則上旅客在機上餐飲或自行攜帶外食，屬旅客之選擇權，不鼓勵業者

採取禁帶外食之做法。請相關業者參考未禁帶外食業者之做法，朝有利於消費者之方式

檢討改善；惟就可能影響飛航安全及其他乘客飛行品質之食物（如臭豆腐等味道濃郁食

品）有禁止之必要者，相關資訊應於運送條款或業者官網上充分揭露，俾利旅客於訂位

前可清楚瞭解。 

(二)訂票網頁預設勾選附加服務部分，經出席業者說明並非全然不利消費者，請交通部民航

局研議比照歐盟取消預設勾選附加服務之妥適性及管理之必要性，督導業者改善附加服

務選購與否，資訊宜充分揭露，並宜建立預防錯誤措施，讓消費者有及時改正之機會。 

二、另為減少消費爭議之發生，未來行政院消保處就低成本航空公司營運上關係消費者保護之事項

，仍將秉持兼顧業者營運與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原則妥適處理，並適時對消費者宣導相關消費

資訊。 

三、又，交通部民航局針對前述會議共識，已於本年 11 月 4 日邀集各業者討論對消費者較有利之

預設勾選付費服務做法及防呆機制，並要求業者加強改善對消費者購票前之資訊充分揭露、

公開及透明化，以強化消費者對低成本航空公司購票流程及相關服務之認知及減少後續可能

糾紛。為協助消費者瞭解低成本航空公司訂票模式及其營運特殊性，該局前已製作相關宣導

動畫及宣導摺頁，並放置於觀光局、各航空站及各航空公司網站或其他適合管道宣導播放。

另為促使我國低成本航空市場正向發展，交通部將持續督請民航局強化消費者對於低成本航

空之認識，並督導業者落實加強消費資訊揭露，以提升消費者搭乘低成本航空之意願。 

（十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在有限度的保護下提出更有遠見、更具

策略性政策，放寬電子支付的限制，以利經濟發展並將台灣與國

際電子商務接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67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8-230） 

丁委員就在有限度的保護下提出更有遠見、更具策略性政策，放寬電子支付的限制，以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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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並將台灣與國際電子商務接軌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

查復如下： 

一、電子商務及電子支付產業之蓬勃發展，有助國家經濟成長，金管會在兼顧確保消費者權益、落

實洗錢防制及維護市場秩序與公平競爭等原則下，全力支持並協助其發展。 

二、電子支付與行動支付二者之內涵、層次並不相同，金管會均隨時掌握科技發展趨勢，適時開放

相關業務並提出必要監理措施： 

(一)電子支付方面，我國金融機構長期耕耘於電子支付服務領域，包括自動櫃員機（ATM）

、信用卡、轉帳卡、現金儲值卡、網路 ATM 及網路銀行等服務，已發展多元運作模式並

累積一定專業經驗。近年來伴隨網路資訊等新興科技之應用，電子支付市場發展出「第

三方支付服務」等新型態電子支付服務，為促進電子支付機構健全經營及發展，提供民

眾安全便利之資金移轉服務，金管會所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業經本院

函請 貴院審議中。該草案參酌國外法令規範，比照開放相關業務項目，並含括實體通

路交易（線下交易）之支付服務型態（即 O2O，Online To Offline），符合業者需求及國

際發展趨勢。 

(二)行動支付方面，近年來行動科技產品及無線通訊技術日趨成熟，我國金融機構積極發展

結合金融業務與資訊科技之金融服務，包括手機信用卡、行動收單（Mobile POS）等服務

。金管會對於金融機構應用科技產品提供新型態行動支付服務均予以支持，為確保以行

動設備進行金融服務之安全，已核定「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業務安全控管作

業基準」，並函請銀行公會修訂「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作

為金融機構發行該類產品之遵循依據。 

三、未來金管會將持續建構健全之金融法規環境，協助金融機構及電子支付產業因應科技進步，發

展新型態電子支付及行動支付服務，於確保資訊安全、個人資料保護及消費者權益保障等前

提下，提供民眾更便利安全之金融服務，並提升競爭力。 

（十六）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台糖公司應量產豬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676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8-241） 

盧委員就台糖公司應量產豬油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台糖公司目前有沙拉油、烤酥油、紅花油、芥花油、葵花油、橄欖油及茶油等食用油供應市場

，其中沙拉油（黃豆油）約占國內食用油市場 7%~8%。 

二、台糖公司一年自行屠宰之毛豬頭數僅約 8 萬頭，每頭百公斤毛豬所生產之原料油脂約 10 公斤

，除部分自用外，其餘皆有固定客源購買，尚無大量多餘原料油脂可生產豬油對外銷售。 

三、台糖公司一向秉持國營事業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暨回饋社會之精神，已自 103 年 10 月 19 日起

，在公司直營之臺南嘉年華、高雄楠梓、雲林北港、屏東市及臺中西屯等 5 家量販店，暨三


